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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市 2023 年上半年 

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3 年 8 月 28 日在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刘小玫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6 月，全市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65.62 亿元。其

中，完成税收收入 1221.64 亿元，税收占比 83.4%。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274.34亿元，完成预算的 50.3%。 

二、本级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一）市级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执行 

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70 亿元。上半年，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3.51 亿元。 

（2）支出执行 

202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355.29 亿元，连同上

年结转、上级补助和预算调整等，合计为 382.41 亿元。上半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4.6 亿元，完成预算的 43%。其中主要的民

生支出是： 

教育支出 25.5 亿元，完成预算的 61.4%。 

科学技术支出 9.21 亿元，完成预算的 20.4%，加上对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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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资金 6.65 亿元，支出进度达到 30.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2 亿元，完成预算的 32.4%，加

上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2.38 亿元，支出进度达到 43.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33 亿元，完成预算的 54.3%。 

卫生健康支出 16.94 亿元，完成预算的 46.6%。 

节能环保支出 0.57 亿元，完成预算的 19.6%，加上对下转移

支付资金 4.6 亿元，支出进度达到 68.9%。 

城乡社区支出 2.98 亿元，完成预算的 29.7%。 

农林水支出 2.53 亿元，完成预算的 24.5%，加上对下转移支

付资金 11.68 亿元，支出进度达到 64.5%。 

交通运输支出 25.65 亿元，完成预算的 62.9%。 

住房保障支出 16.68 亿元，完成预算的 51.5%。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 

202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103.76 亿元，调整后收

入预算 127.71 亿元。上半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7.49 亿

元，完成预算的 45%。 

202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172.44 亿元，连同上年

结转、上级补助和预算调整等，合计为 202.58 亿元。上半年，市

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3.08 亿元，完成预算的 36.1%。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 

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9.51 亿元。上半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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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 11.21 亿元，连同上年

结转和上级补助，合计为 11.23 亿元。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5.6 亿元，完成预算的 49.9 %。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 

2023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530.86亿元。上半年，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62.6 亿元，完成预算的 49.5%。 

2023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514.75亿元。上半年，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48.63 亿元，完成预算的 48.3%。 

（二）工业园区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执行 

2023 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为 409 亿元。上半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31.49 亿元，完成预算的 56.6%。 

（2）支出执行 

2023 年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为 283.22 亿元，连同上

年结转、上级补助和预算调整等，合计为 305.87 亿元。上半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6.24 亿元，完成预算的 41.3%。其中主要的

民生支出是： 

教育支出 33.85 亿元，完成预算的 49%。 

科学技术支出 23.89 亿元，完成预算的 35.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96 亿元，完成预算的 28.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2 亿元，完成预算的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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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支出 9.98 亿元，完成预算的 44.9%。 

节能环保支出 2.88 亿元，完成预算的 59.2%。 

城乡社区支出 12.69 亿元，完成预算的 29.5%。 

农林水支出 3.14 亿元，完成预算的 58.2%。 

交通运输支出 1.05 亿元，完成预算的 72.9%。 

住房保障支出 0.3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2.5%。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 

2023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257.7 亿元。上半年，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4.09 亿元，完成预算的 28.8%。 

2023 年园区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265.85 亿元，连同上年

结转、上级补助和预算调整等合计为 296.37 亿元。上半年，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108.55 亿元，完成预算的 36.6%。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 

2023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7.74 亿元。上半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65 亿元，完成预算的 60%。 

2023 年园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为 4.31 亿元。上半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54 亿元，完成预算的 59%。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 

2023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6.07 亿元。上半年，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64 亿元，完成预算的 60%。 

2023 年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6.07 亿元。上半年，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72 亿元，完成预算的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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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市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6 月末，市级新增债券资金 29.19 亿元，再融资债券

31.76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22.77 亿元，付息支出 4.83 亿元。市

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58.11 亿元，控制在法定限额 351.99 亿元

以内。 

（二）园区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6月末，园区新增债券资金9.97亿元，再融资债券13.22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3.23 亿元，付息支出 3.28 亿元。园区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 177.41 亿元，控制在法定限额 218.61 亿元以内。 

四、上半年财政预算主要工作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我们严格执行经批准的本级

预算草案，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一）提升财政效能，助力经济恢复 

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

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一揽子政策，细化完善减税降费、援

企稳岗、科技创新等财税举措，着力巩固经济恢复基础，助推经

济稳增快转攀高。下达稳外贸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争取订单、扩大在苏产能。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点保障

苏州实验室、创新载体平台等建设。加快推进产业创新集群建设，

安排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制造业升级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龙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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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企业培育、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等项目。 

（二）深化预算管理，兜牢“三保”底线 

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管理，加快支出进度，规范财政大额资

金拨付审批流程。坚持厉行节约，把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长期

坚持的基本方针。及时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继续压缩一般性支出，

加大稳增长、科技创新等支出力度。加强风险防控，组织开展基

层财政运行分析，重点摸排“三保”支出保障情况，及早处置风

险隐患，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三）加大财政投入，优化民生保障 

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

伤保险费率政策，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补助资金。推

进优化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太湖新城医院、妇幼保健院等重点项

目建设资金和开办经费，不断优化医疗资源整体布局。健全教育

资源投入机制，积极推进“双减”政策落地见效，重点支持南大

苏州校区等高校建设项目推进。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投入机制，完

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机制，积极推动实施减污降碳协

同治理。 

（四）推进改革创新，提升管理水平 

依托预算一体化系统和政务数据平台，启动“数字财政”建

设，全面归集数据，对财政运行实行全方位动态监测，为科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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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防范风险提供支撑和保障。聚焦政府债务、基层“三保”、

金融基金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财会监督。稳步推进集中采购工

作，充分发挥集中采购的规模效益和议价优势，节约财政资金，

提高采购绩效。全面开展国库集中支付数字人民币试点，积极拓

展数字人民币在资金奖补、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应用。 

五、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一）扎实做好收入组织，着力提升支出效益 

全面加强税源建设和收入组织力度，强化收入形势预研预判，

确保完成年初人代会确定的预算。合理优化支出结构，加强支出

绩效分析。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闭环机制，强化事前绩效评

估和绩效目标审核，对重大支出领域实行全方位绩效评价，建立

科学合理的支持政策和扶持方式。 

（二）切实做好民生保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落实重大民生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做好就业、教育、卫生、

农业、生态等领域资金保障。健全民生支出标准体系，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根据人口规模和结构特征变化，及时

调整公共服务供给类别、数量、结构，统筹城乡、区域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布局，加快实现更高水平“民生七有”。 

（三）着力扩大财政投资，发挥投资带动作用 

充分发挥专项债券对拉动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积极作

用，按照应债必债的原则，对符合专项债券使用条件的项目早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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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多储备，抢抓债券发行窗口，保障重点领域项目建设需要。

加强 REITs 项目储备，加快探索资产证券化方式盘活存量资产，

充分利用金融创新工具激发经济活力。 

（四）加大力度改革创新，构建现代化财政体系 

依托“数字财政”管理平台，汇集全市国有资金、资产、资

源、资本，盘活“四资”家底，实现各项资产全覆盖全流程管理。

加大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力度，对标全国科技创新型重点城市，调

整优化科技领域支出结构。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立足市域一体化

发展格局，在重大民生政策、跨区域交通设施等方面构建科学合

理高效的分担、建设机制，推动“全市一盘棋”，集中财力办大

事。 


